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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唐代 ,债权立法确立了诚信原则 ,具体到买卖关系中 ,表现为建立了相对完善

的瑕疵担保制度。唐代的瑕疵担保制度 ,由物的瑕疵担保和权利瑕疵担保两部分构成。唐代的

瑕疵担保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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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代 ,债权立法取得了明显的发展。 面对日趋活跃和复杂化的财产流转关系 ,立法者从稳定和维

护社会经济秩序出发 ,将原本为民事活动中的重要道德规范诚实信用原则 ,在债权法中明确地加以确

认 ,从而使这一道德规范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原则。在买卖关系中 ,法律对诚信原则的确认与维护 ,

是通过建立和完善瑕疵担保制度来实现和完善的。

瑕疵担保是指出卖人应当担保其交付的标的物合乎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或合同中约定的质量标

准 ,同时不存在任何隐瞒的权利负担。根据担保对象和内容的不同 ,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物的瑕疵担保 ;

二、权利瑕疵担保。瑕疵担保本是民事主体在买卖关系中基于诚信原则而产生的一种附随义务 ,唐代立

法者将这种义务直接写进了法律 ,使之具体化、制度化、法律化了。

一、物的瑕疵担保制度

物的瑕疵担保是指出卖人应当担保其交付的标的物符合国家法定的品质或者双方约定的品质 ,故

此项担保又称“品质瑕疵担保”。 现代民法学认为物的瑕疵分为两种:第一是表面瑕疵 ,指存在于物的表

面 ,仅凭一般同类买受人的经验而无需专门检验即可发现的瑕疵 ,故又称外观缺陷 ;第二是隐蔽瑕疵 ,指

存在于物的内部 ,需经投入使用或经专门检验才能发现的瑕疵。唐代立法对这二类瑕疵均做了相应的明

确规定。

要鉴定产品是否有瑕疵 ,就必须先有一个标准。为了给产品质量的法律认定及确定民事行为主体的

法律责任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唐代对进入民事流通领域的产品 ,进行了严格的质量立法。唐律

规定:凡供公私之用的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 ,品质必须“牢”而“真” ,不得以劣充好 ,以假充真 ,否则一

律以“行滥”论处。“不牢谓之行 ,不真谓之滥 ,即造横刀及箭镞用柔铁者 ,亦为滥” ,“`行滥’谓器用之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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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不真”。 至于绢布之属 ,唐律针对此类产品的特点 ,就其尺寸做了专门规定: 凡达不到法定尺寸标准

的 ,一律以“短”、“狭”论处 ,“`短、狭’ 谓绢疋不充四十尺 ,布端不满五十尺 ,幅阔不充一尺八寸” [1 ]
(卷

26)。唐代关于产品质量的立法 ,采取了概念性 (概括式 )和注释性 (例举式 )相结合的立法手段 ,从而极大

地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

唐代在加强产品质量管理的同时 ,不仅强化了卖主的瑕疵担保责任 ,而且扩大了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的主体范围。

《唐律疏议· 杂律》规定: “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 ,有行滥、短狭而卖者 ,各杖六十。”《疏议》补充

曰: “故礼云`物勒之名 ,以考其诚。功有不当 ,必行其罪。’ 其行滥之物没官 ,短狭之物还主。”《唐律疏议·

杂律》又规定: “得利赃重者 ,计利 ,准盗论。贩卖者亦如之。市及州、县官司知情 ,各与同罪 ;不觉者 ,减二

等。”《疏议》补充曰: “`得利赃重者’ ,谓卖行滥、短狭之物 ,计本之外 ,剩得利者 ,计赃重于杖六十者 ,`准

盗论’谓准盗罪 ,一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 ,计得利一疋一尺以上 ,即从重科 ,计赃累而倍 。 `贩卖者 ,亦

如之’谓不自造作 ,转买而卖求利 ,得罪并同自造之者。市及州、县官司知行滥情 ,各与造、卖者同罪。”

仔细解读上述法律条文 ,不难获得如下认识:

(一 )在唐代 ,实行了严格的无过错责任制 ,只要出卖的商品不合规格或品质不牢、不真 ,即达不到法

定要求 ,无论出卖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 ,都要受到杖六十的刑罚处罚 ,同时还要受到没收货物的经济惩

罚和退货原主的民事制裁。

(二 )为了从根本上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在财产流转领域中的出现 ,法律扩大了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主

体的范围。不仅贩卖者要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制造者同样要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而且市、州、县各官司知

情者与之同罪。这样一来 ,就从三个渠道堵塞了假冒伪劣商品的出现。所谓三个渠道即 ,“一制造的渠道 ;

二协助造假者销售贩卖的渠道 ;三官府包庇保护的渠道” [ 2] (第 252页 ) ,从而更好地保证了财产交换的安

全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在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今天 ,唐代这种从生产、流通、监管三个方面同时加强

管理的作法 ,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三 )唐代立法者已经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假冒伪劣产品对社会的危害 ,因此加大了打击造假贩假

的力度。唐律规定:凡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情节严重 ,超过一定标准“记杖重于六十者” ,一律视为犯

罪行为 ,即以“准盗罪”论处。在加重刑罚处罚的同时 ,并处以双倍所得的罚金。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 ,予

以保护包庇的官员 ,一律视为同罪 ,同样处罚。

(四 )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向来民刑不分、重刑轻民 ,注意和强调用刑罚来调整一切社会关系。唐律

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成熟和定型的形态。 因此 ,即使在处理性质情节轻微的制售假行为 ,包括卖主的瑕

疵担保之类等民事关系时 ,亦处以杖六十的刑罚处罚。依今天的民法来衡量 ,这固然是不对的 ,但立法者

之所以如此 ,旨在以重刑来保护诚信原则 ,严禁制假售假 ,净化社会经济环境。在诚信原则日渐失灵 ,信

用道德日趋沦丧 ,生产、销售、保护假冒伪劣产品的活动日益猖獗的今天 ,上述立法对我们的立法及司法

实践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在涉及具有生命活力的财产买卖中 ,买卖双方在交易时 ,很难发现这些具有生命活力的活体财产是

否隐藏有疾病 ,因而在实际交易中 ,容易造成欺瞒 ,给买方带来损失 ,从而影响到民事流转的安全和社会

经济秩序的稳定。 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结果 ,《唐律疏议·杂律》明确规定: “诸买奴婢、马、牛、驼、螺、驴

等 ,依令并立市券。……立券之后 ,有旧病 ,三日内听悔 ,无病欺者市如法 ,违者笞四十。”《疏议》强调: “若

立券之后有旧病 ,而买时不知 ,立券后始知者 ,三日内听悔 ;三日外无疾病 ,故相欺惘而欲悔者 ,市如法 ,

违者笞四十 ;若有病欺 ,不受悔者 ,亦笞四十。”可见 ,在处理那些有可能具有隐蔽瑕疵的买卖时 ,唐律规

定了三日瑕疵担保期限 ,即买卖双方交割过户并订立契券后 ,买方对于所买之物可以继续观察三日 ,如

发现其有疾病 ,在此三日内可要求解除买卖契约 ,退还所买物 ,收回价金 ,卖方如不同意 ,则要受笞四十

的刑罚惩罚。 但若超过三日 ,卖方则不再承担这种瑕疵担保责任 ,买方亦不能要求解除买卖契约 ,否则 ,

同样也要受到笞四十的刑罚惩罚。给可能具有隐蔽瑕疵的买卖规定三日的瑕疵担保期限 ,不仅能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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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当事人及时注意行使自己的权利 ,加强对物的管理 ,而且能够保证及时地将处于不确定状态中的社

会关系确认下来 ,从而能更好地保障民事流转的快捷与安全。唐律的这一规定完全符合现代民法学原

理。

二、权利瑕疵担保制度

权利瑕疵担保是指出卖人应当保证标的物的所有权完全有效地无限制地移转给买受人 ,第三人不

能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 ,亦即担保其权利没有瑕疵。

在现实买卖过程中 ,经常会出现诸如所卖货物并非卖者所有或是盗来的 ,或是借来的 ,或物上已设

置有抵押 ,所有权是虚假的或所有权实际上已移转等这样一些权利缺陷现象 ,不仅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的

买卖活动 ,而且给正常的财产流转关系增加了许多不安全因素 ,给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由

此可见 ,规范民事主体在买卖活动中的行为 ,强化卖主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

此 ,唐代在继承和总结以往历代立法及其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权利瑕疵担保制

度。

唐律规定:凡奴婢、马、牛、驼、骡、驴及其他贵重动产买卖 ,必须订立契约。卖主须在契约中担保: 所

出卖的物 ,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 ,倘若权利上存有纠纷 ,并因此给买方造成损失 ,均由卖主负责解决 ,并

承担赔偿责任 ,与买方毫无干系。

土地、房产买卖属不动产买卖 ,历来是法律调整的重点。 在唐代 ,进行土地或房产交易必须订立契

约。其中 ,进行土地交易 ,还必须经过官府批准。在买卖契约中除了包括买卖双方姓名、价金、亩数、面积、

所卖土地或房产的具体方位及四至等一般性条款外 ,还特别就权利瑕疵担保做了规定。事实上 ,“早在汉

代 ,就有关于不动产买卖权利瑕疵担保的记载 ,即买到田地被别人所占有 ,卖主应负责解决”
[2 ]
(第 256

页 ) ,唐代不仅肯定了这种做法 ,“而且将这种担保延伸到优先购买权 ,一旦所卖田产房屋有背于亲属、地

邻的优先购买权 ,卖主负担防卫及赔偿责任。唐律规定 ,房地产买卖必须先问近亲 ,次问四邻 ,近亲四邻

不要 ,才得卖与别人。 亲属或亲族的优先购买权是中国封建法制的一个传统 ,宗法家族观念加上以农为

本 ,对祖先的房地产业 ,遗爱留泽 ,珍视保存 ,扩充光大 ,乃子孙之神圣天职 ,以此保门第的声名和光彩。

变买祖业 ,视为败家大辱 ,如不得已而必须出卖家产时 ,亦必须不离宗族 ,这就形成了近亲四邻的购买优

先权”
[ 2]
(第 257页 )。

唐代允许近亲拥有优先购买权 ,这无疑具有浓厚的宗法色彩 ,它虽有违于现代民法的基本精神 ,但

若根据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判断 ,这一做法却是有利于社会的。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家族

为构筑基础的宗法制社会 ,家族和亲属团体是联系个人和社会的基本纽带。 因此 ,保护家族及亲属团体

之间的利益流转 ,在有利于保护个人利益的同时 ,也有利于加强和促进家族及亲属团体的稳定和发展 ,

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而唐代确认四邻享有优先购买权 ,虽不能排除也与宗法制有关 ,但其立法

却是符合现代民法学精神的。现代民法学为方便不动产权利人更有效充分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及发挥不

动产之效用 ,不仅确立了相邻权 ,而且支持、鼓励不动产在因其空间位置相毗邻而形成近邻关系的民事

主体之间流转。因为这在减少交易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 ,还会产生促进邻里和睦 ,保障社会安定团

结的社会效益。综上所观 ,唐代确认近亲四邻的优先购买权是有积极意义的 ,是符合中国古代国情的。也

正因如此 ,此制经唐代明文立法后 ,一直为宋元明清各朝所延续。

三、对唐代瑕疵担保制度的实践考察

债权法深深植根于社会经济生活 ,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 ,就有什么样的债权法。债权法是否准确、清

楚、完善地表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要求 ,不仅决定了其自身质量的高低 ,而且更直接地决定了其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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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的具体实践情况。 唐代债权法所确认的瑕疵担保制度 ,基本上准确、清楚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经济生

活中买卖这类商品交易行为最本质的要求 ,因此 ,唐代的瑕疵担保制度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也就得到了很

好的实现。

在法律上对一个具体的买卖行为进行考察 ,是通过对其法律行为——买卖合同的考察来实现的 ,法

律关于买卖的种种规定 ,也是通过买卖合同来加以具体落实的。因此 ,从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买卖合同中 ,

可以看出法律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具体的实施情况。当事人严格依法订立合同 ,本身也是法律得以实现的

一种表现形式。下面就根据敦煌出土的唐代契约文书 ,对唐代瑕疵担保制度的实践情况做一番考察。

在《敦煌资料》中有一份以牛为标的物的动产买卖契约
[3 ]
(《敦煌资料》五《契约文书》甲 ):

敦煌寅年卖牛契:

紫犍牛壹头 ,陆岁 ,并无印记

寅年正月廿日令狐宠宠为无年粮种子 ,今将前件牛出卖与同部落武光辉 ,断作麦汉斗壹拾

玖硕 ,其中及麦 ,当日交付了 ,并无悬欠。如后牛若有人识认 ,称是寒盗 ,一仰主保知当 ,不干卖

(买 )人之事。如立契后在三日内牛有宿疾不食水草 ,一任却还本主。三日已外 ,以契为定 ,不许

休悔 ;如先悔者 ,罚麦伍斗 ,入不悔人。恐人无信 ,故立私契 ,两共平章画指为记。其壹拾玖硕麦

内 ,粟三硕。 和 (下缺 ):牛主令狐宠宠年廿九

兄和和年卅四

保人宗广年五十二

保人趁日年廿

保人令狐小郎年卅九

这是一份典型的动产买卖契约 ,在契约中 ,买卖双方不仅就标的物的品种质量做了约定和说明 ,而

且还依照法律的规定 ,就标的物牛可能产生的瑕疵担保责任做了约定。这种约定包括了瑕疵担保的两大

类型:一是物的瑕疵担保。牛是具有生命活力的财产 ,因此 ,卖主在契约中依法承诺 ,立契后三日内 ,买方

如发现牛有宿疾或不食水草等瑕疵 ,买方就可以将牛退还给卖方。超过三日 ,则依约成交 ,卖方依法不再

承担退还之责任。 二是权利瑕疵担保。卖方依法向买方保证所卖之牛在权利上不存在任何缺陷 ,“如后

牛若有人识认 ,称是寒盗” ,由此引起纠纷 ,那么就全由卖方和保人来负责解决 ,买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

任 ,即“一仰主保知当 ,不干买人之事”。

我们再来看一份关于不动产的买卖契约 ,下面是《敦煌资料》中唐乾宁四年 ( 897年 )张义全卖屋舍

契 [3 ] (见《敦煌资料》五《契约文书》甲 ):

永宁坊巷东壁上舍内东房子壹□并屋木 ,东西一丈三尺五寸基 ,南北贰丈贰尺五寸并基。

东至张加闫 ,西至张义全 ,南至汜文君 ,北至吴支又房门外院落地并 (檐 )詹□柱东西肆尺 ,南北

一丈一尺叁寸 ,又门道南北贰尺 ,东西叁丈陆尺伍寸 ,其大门道三家共合出入。从乾宁四年丁已

岁正月二十九日平康乡百姓张义全为阙少粮用 ,遂将上件祖父舍兼屋木出卖与洪润乡百姓令

孤信通兄弟 ,都断作价值伍拾硕 ,内斛斗乾货各半 ,其上件舍价立契 ,当日交相分付讫 ,一无悬

欠。其舍一买已后 ,中间若有亲姻兄弟兼及别人称为主己者 ,一仰旧舍主张义全及男粉子、支子

祗当还替 ,不干买舍人之事。或有恩勒赦书行下 ,亦不在论理之限。 一定已后 ,两不休悔 ;如有

先悔者 ,罚麦叁拾驮 ,充入不悔人。恐人无信 ,两共对面平章 ,故勒此契 ,各愿自押署 ,用后凭验。

在这份契约中 ,我们看到 ,买卖双方不仅明确了房屋所在的具体位置、面积等一般性内容 ,而且还就

房屋可能存在的权利瑕疵做了专门保证。所谓“其舍一买已后 ,中间若有亲姻兄弟兼及别人称为主已

者” ,说明买主意识到该房屋买卖可能会侵害近亲四邻的优先购买权。因此 ,为保证交易的安全 ,他要求

卖方就此做出相应保证 ,承担全部责任 ,即“一仰旧舍主张义全及男粉子、支子祗当还替 ,不干买舍人之

事。”卖方对此是予以确认的 ,“恐人无信 ,两共对面平章 ,故勒此契 ,各愿自押署 ,用后凭验”。

综上所述 ,唐代的瑕疵担保制度因较好地反映了商品交换基于诚信原则而产生的法律要求 ,故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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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实生活中为民事活动主体所自觉遵守 ,得到了较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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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ystem of Warranty against Defect in Tang Dynasty

LIU Yu-tang
1 , CHEN Shao-hui

2

( 1. Hubei Academy o f Social Sciences, Wuhan 430077, Hubei, China;

2. Hubei Prov incial Museum , Wuhan 430077,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L IU Yu-tang ( 1956-) , male, Professo r, Hubei Academy o f Social Sciences,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 l of Humani ties, Wuhan Univ ersity , majoring in history

of Chinese cul ture; CHEN Shao-hui ( 1973-) , male, Resea rcher, Hubei Provincial

M useum , majoring in histo ry o f Chinese cul ture.

Abstract: In Tang Dynasty , the legisla tion of oblig atory right established the principle o f g ood

fai th, w hich was embodied by setting up a relativ ely perfect system of w ar ranty against defect in

business. The system of w arranty against defect in Tang Dynasty was made up o f w arranty against

defects of thing and wa rranty against defects of right , and w as st rictly enforced in actu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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